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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发展及特征

丁英顺

　　摘　要：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，确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，加强和充实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服务是各国普遍关

注的重要问题之一。韩国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快、老年 人 口 增 加、赡 养 负 担 加 重 的 背 景 下，不 断 改 善 老 年 福 利 制 度，

减少老年人的生活困扰。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经过起步、发展、完善等各个阶段，从最初的社会救济阶段逐渐发展为

社会保险阶段，满足了老年人的各种福利需求。韩国在 应 对 老 年 人 福 利 需 求 问 题 上，已 基 本 完 成 了 法 律 和 制 度 层

面的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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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国老年福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（即老年福

利、残疾人福 利、儿 童 福 利、妇 女 福 利 等）中 的 重 要

组成部分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韩国的长寿老人

和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，老年人的养老护

理亦趋于 长 期 化。韩 国 目 前 的 老 年 人 由 于 当 年 就

业处于不稳定状态，退休时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尚不

健全，所以很多人的收入水平较低。为了提高老年

人的生活水 平，减 轻 家 庭 的 养 老 护 理 负 担，韩 国 逐

步构筑老年福利制度和老年服务体系。

　　一、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演变

　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，韩国不断

完善老年福利制度，努力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。韩

国建立老年福利制度的历史较短，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

起，大致经历了起步、全面发展、改革完善的过程。

（一）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起步阶段

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，韩国政治局势动荡，社会

混乱，经 济 落 后，还 没 有 着 手 建 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。

１９６１年，朴正熙执政，韩国经济开始起飞，经济规模

逐渐扩大。朴正熙政府为获得民心，开始关注社会

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，并制定了一些有关社会福

利方面的法律法规。

１９６１年，韩国 制 定 了《生 活 保 护 法》，为 生 活 窘

迫的人们 提 供 生 活 保 障。该 法 规 定 的 保 障 对 象 主

要包括低收入人群、没有劳动能力的６５岁以上老年

人、未满１８岁的儿童、孕妇，以及患有疾病无法正常

劳动的弱 势 群 体。该 法 的 颁 布 标 志 着 韩 国 开 始 建

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，并为此后韩国老年福利制度

的发展奠定 了 基 础。１９６２年，韩 国 颁 布 了《第 三 共

和国宪法》，提出国民生存权和福利国家义务，把关

心老年福利 问 题 提 上 议 事 日 程。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，

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韩国开始实施以扶贫为

主的社会福利政策，先后制定了《社会福利事业法》

（１９７０年）、《国 民 福 利 年 金 法》（１９７３年）。但 由 于

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影响到韩国经济，韩国不得不将

经济发展放在首位，实行“先增长、后分配”的政策，

因此这些法 律 法 规 所 规 定 的 政 策 措 施 未 能 得 到 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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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落实。

此外，韩国在这一时期广泛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

家庭计划，积极施行人口调控，致使韩国生育率显著

下降，人口增长速度放慢，人口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

化。随着老年人口逐渐增多，韩国制定老年福利法的

需求随之增大。此时，韩国社会开始出现以经济发展

为主的政策有可能会影响国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担

忧。在这 种 情 况 下，１９７７年 韩 国 制 定 了《医 疗 保 护

法》，规定政府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有提供

医疗保护的义务。１９７８年，“韩国老年学会”成立，老

年人的生活和社会参与开始得到重视。

２０世纪６０～７０年代，在经济优先的政策下，韩

国老年社会福利虽没有得到广泛关注，但这一时期

韩国政府为 稳 定 政 权，获 得 民 心，也 制 定 了 几 部 与

社会福利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实

行济贫政策，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。这一阶段是韩

国老年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步阶段。

（二）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发展阶段

韩国实行了２０年的“先增长、后分配”政策之后，

出现了收入和分配扭曲，两极分化明显的现象。随着

经济的持续发展，争取社会福利的民众运动日渐高

涨。因此，在全斗焕执政时期（１９８０—１９８８年），韩国

提出建立“福利国家”，积极推动社会福利的发展。同

时，这一时期，韩国经济稳步发展，逐渐成为国际市场

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，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提

供了有利条件。

１９８０年，韩国在《第五共和国宪法》中将发展社

会福利作 为 国 政 的 重 要 课 题 之 一。在 宪 法 的 国 民

权利和义务 中，增 加 了 追 求 幸 福 权、适 当 工 资 请 求

权、社会福利权、环境权等条款，并且在经济条款中

明确了保 护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的 规 定。在 此 基 础 上，

１９８１年，韩国制 定 了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，规 定 国 家 和 地

方政府自治 团 体 有 责 任 促 进 老 年 人 保 健 及 福 利 服

务，具体包括：为老年人定期体检和开展保健教育，

实现老人福利设施的多样化，建设免费或低收费的

养老设施、老 人 疗 养 设 施、福 利 中 心 等。该 法 的 制

定标志着韩 国 建 立 了 专 门 针 对 老 年 人 的 社 会 福 利

制度。此后，韩国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

的变化，对《老人福利法》进行了多次修改，依据《老

人福利法》实 行 敬 老 优 待 制 度，为 老 年 人 的 收 入 提

供间接保障。该法规定，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责任让

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在使用公共设施时享有免费或打

折优惠。１９８２年，韩国制定了《老人宪章》，以“敬老

孝亲”作为国民的美德，其中规定，子女应该给老年

人创造安乐 的 晚 年 生 活，满 足 老 年 人 衣 食 住 行，让

老年人享受身心健康。

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，韩国社会出现民主

化抗争、劳工运动、经济全球化、人口老龄化等社会

问题。在“先增长、后分配”时期没有得到经济增长

好处的阶层要求改善生活，发展社会福利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卢泰愚政府（１９８８—１９９２年）顺应社会经济

发展和民众 的 要 求，建 立 普 惠 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，特

别是在老年人福利方面，充实和完善了相应措施和

服务内 容，韩 国 老 年 福 利 事 业 得 到 了 全 面 发 展。

１９８９年，韩国第 一 次 修 改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，成 立 了 由

国务总理担任委员长的“老人福利对策委员会”，在

保健福利部下面设置了老人福利课，在政府层面研

究有关老人福利的政策，并首次提出为居家老人提

供养老护理 服 务。１９９３年，韩 国 政 府 对《老 人 福 利

法》进行了 第 二 次 修 改，进 一 步 对 居 家 老 年 人 的 福

利服务做出 了 规 定，即 在 发 展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方 面，

扩充家庭护 理 员 派 遣 机 制、日 间 照 料、短 期 入 住 设

施等内 容，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法 律 保

障。１９９７年，在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第 三 次 修 改 中，韩 国

将每年的１０月定为“敬老月”，１０月２日定为“老年

日”。１９９８年，韩 国 又 对“老 人 补 助 制 度”进 行 了 修

改，制定了“敬 老 年 金 制 度”，扩 大 了 支 付 对 象 和 支

付范围，对 低 收 入 老 年 人 发 放２～５万 韩 元 的 敬 老

年金。①

２０世纪８０～９０年 代，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和

人口老龄化加剧，韩国出台了《老人福利法》等应对

老龄化问题的老年福利相关制度，其服务内容也开

始趋于多元化，以此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。韩国

进入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全面发展时期。

（三）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完善阶段

经过约３０年的 经 济 高 速 增 长，韩 国 国 民 的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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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水平 不 断 提 高，对 社 会 福 利 有 了 更 高 要 求。同

时，韩国 人 口 老 龄 化 程 度 不 断 加 深，老 年 人 对 医

疗、护理 的 需 求 也 进 一 步 增 多。韩 国 政 府 通 过 扩

大补助对 象 和 补 助 内 容，使 老 年 福 利 制 度 得 到 进

一步完善。

１９９７年，在金融危机中获得总统选举胜利的金

大中政府（１９９８—２００２年）在 强 调 经 济 增 长 与 福 利

平衡的同时，提出以劳动关联性社会保障为代表的

“生产性福利”，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通过参与

市场劳动来取得自己和家人的福利，并相继出台了

相关政策 方 案。１９９９年，韩 国 废 除《生 活 保 护 法》，

制定了《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》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

实施），除了 提 供 生 活 给 付、住 宅 给 付、教 育 给 付 等

缓解部分人的生活疾苦之外，还通过发放自立补贴

帮助生活 贫 困 的 人 自 立。这 比 提 供 单 纯 的 基 于 施

舍层面的生活补助会收到更好的效果，更加充分保

障了贫民及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。同时，随着社会

经济的发展，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。出生率下降和

平均寿命 延 长 也 是 导 致 老 龄 化 的 主 要 原 因。针 对

人口结构变化情况，２００５年，韩国制定了《低出生高

龄社会基本法》，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《第一次低出生

高龄社会 基 本 计 划》，确 立 了 有 关 老 年 人 的 社 会 福

利、雇佣、金融、教育、文化等综合性应对措施，并成

立了相关委 员 会，由 总 统 担 任 委 员 长，直 接 协 调 政

府的各个部门，共同制定应对措施。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
年，韩国对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进 行 了 两 次 修 改，其 中 包

括为老年人开设紧急热线，设立保护老年人的专门

机构等，以 此 防 止 老 年 人 受 虐 待 现 象 的 发 生。同

时，提出重视老年人就业、支援独居老人、完善老人

福利会馆等相关规定。

随着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数的增多，韩国于２００８
年７月１日正式实行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制度，并

且采用老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与 国 民 医 疗 保 险 相 捆 绑

的形式。韩国的全体国民都参加了国民医疗保险，

也就是说每 个 人 在 需 要 时 都 能 享 受 老 人 长 期 疗 养

保险服务。该保险的服务范围是６５岁以上老年人

或６５岁以下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员，主要指患有

脑血管疾病、认 知 障 碍 等 老 年 性 疾 病 的 人 群，而 且

必须是由审查委员会认定为６个月以上行动无法自

理的人群。这 样 规 定 是 为 了 使 真 正 需 要 护 理 的 人

群享受护理 保 险 服 务。护 理 服 务 费 用 中６０％为 保

费，２０％由 国 家 和 自 治 体 提 供，２０％由 个 人 承 担。

一般选用设施 护 理 服 务 时 本 人 需 要 负 担２０％的 费

用，选用居 家 护 理 服 务 时 本 人 只 需 负 担１５％的 费

用，①以此鼓 励 更 多 人 选 用 居 家 养 老 护 理 服 务。根

据规定，收入和财产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低收入阶层

可以减免５０％的 费 用，而 对 属 于《国 民 基 础 生 活 保

障法》规定的享有给付受领权的老年人可以全额减

免个人承担的费用。②

韩国老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制 度 的 给 付 方 式 多 元

化，主要 包 括 设 施 服 务、居 家 服 务、特 别 现 金 给 付

等。设施服 务 包 括 针 对 老 年 人 疗 养 设 施 和 老 年 人

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服务；居家服务包括家庭护理员

上门服务、日间服务、短期入住服务等内容；特别现

金给付包含家庭疗养费、疗养医院护理费及特例疗

养费等。一 些 边 远 地 区 和 没 有 养 老 护 理 设 施 的 地

方，因设施极度缺乏而使得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家属

或亲友在 家 护 理。老 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制 度 规 定 对

这类群体实行现金给付，以此鼓励承担家庭护理的

人。韩国老 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制 度 的 给 付 分 为 三 个

等级。患者 在 接 受 护 理 服 务 之 前 需 向 国 民 健 康 保

险公团提 交 认 定 护 理 的 申 请。在 国 民 公 团 人 员 对

其身体情况进行调查后，根据病情判定其等级。当

申请者被确定为保险给付对象后，健康保险公团根

据申请人的 选 择 及 身 体 状 况、设 施 条 件、生 活 环 境

等因素制 定 护 理 计 划。由 于 需 要 护 理 服 务 的 老 年

人逐年增多，韩国于２０１０年对《老人福利法》进行第

八次修改，确立护理师考试制度，增加护理师培训，

提高护理 师 的 专 业 化 程 度 和 护 理 服 务 水 平。韩 国

老人长期疗养保险制度独立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，

由国民 健 康 保 险 公 团 负 责，采 取 了 中 央 集 权 的 方

式。该制度 的 建 立 增 进 了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及 生 活 稳

定，减轻 了 家 庭 护 理 的 负 担，提 高 了 国 民 的 生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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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。

经过这一时期的多项改革，韩国老年福利制度

发生了根 本 性 变 化。从 社 会 救 济 阶 段 逐 渐 发 展 为

社会保险阶段，满足了老年人的各种福利需求。韩

国进入全面改革和完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时期。

总之，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，韩国老年福利制

度经过了起步、全面发展和改革完善的过程。韩国

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发展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

统的老年福利制度，同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

的老年人福利需求问题上，已基本完成了法律和制

度层面的建设。

　　二、韩国老年福利制度的特征

　　韩国不断完善老年福利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，

已取得较 为 显 著 的 成 果。老 年 福 利 制 度 作 为 韩 国

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，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。

（一）根 据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口 结 构 的 变 化 不 断 完

善相关法律法规

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，韩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

总人口的比率仅为２．９％，经济发展缓慢，政府和社

会还没有意识到老年福利的重要性，在老年福利方

面只是采取了带有济贫色彩的《生活保护法》，以此

满足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需求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

始，随着城市 化 的 迈 进 和 家 庭 小 型 化 的 演 变，老 年

人的养老护理面临挑战，建立老年福利制度的重要

性日益凸显，但 因 此 时 经 济 仍 处 于 贫 困 状 态，所 以

韩国社会 对 老 年 人 的 赡 养 依 然 是 以 家 庭 为 主。２０
世纪８０～９０年代，韩国通过发展ＩＴ业，依靠技术创

新成为科技 强 国，经 济 上 取 得 了 很 大 发 展，人 们 的

收入随之增加。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，

韩国国民平 均 寿 命 不 断 延 长，老 年 人 口 基 数 增 多，

老龄化率达 到 了３．８％。至 此，韩 国 政 府 开 始 注 重

老龄立法 工 作，如：１９８１年 颁 布 了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，

１９８８年颁布了《国民年金法》，并在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９
年分别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纳入保险对象，实行

了全民养老金制度。

韩国是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完 成 人 口 转 变 的 国 家。

２０００年，韩国６５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

率达到７．２％，进 入 了 老 龄 化 社 会。韩 国 借 鉴 日 本

的经验开始探讨制定护理保险制度问题。２０００年，

韩国福 利 保 健 部 成 立 了“老 人 长 期 护 理 政 策 企 划

团”，开 始 调 查 和 研 究 老 年 护 理 保 险 制 度 问 题。

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５日，前 总 统 金 大 中 在 光 复 节 祝 词 中

表明了建 立 老 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制 度 的 意 愿。日 本

是从１９９４年开始讨论护理保险制度的，而当时日本

老龄化率已 经 达 到１４％。韩 国 在 老 龄 化 率 相 对 低

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探讨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问题，未

雨绸缪具有前瞻性。

２００８年，韩国老 龄 化 率 达 到１０．３％，首 次 超 过

１０％，需要护 理 的 老 年 人 数 越 来 越 多，加 之 老 年 人

的养老护理趋于长期化，很多家庭难以承受护理负

担。这是韩国于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老人长期疗养保

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。２０１０年，韩国老龄化率达

到了１１％，政府 实 施 了《第 二 次 低 出 生 高 龄 社 会 基

本计划》，主 要 制 定 应 对 婴 儿 潮 时 代 出 生 的 老 年 一

代的措施，保障稳定、有活力的老年生活，创造为老

年人服务的社会环境等。

可见，韩国老年福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形

成于经济高 速 增 长 时 期 和 人 口 年 龄 结 构 基 本 平 衡

时期，涵盖了老年人的医疗、护理、雇佣、居住、收入

等各个方 面。随 着 老 龄 化 进 程 的 加 快 和 社 会 经 济

的发展，韩国及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多次修改和

完善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

规体系。

（二）实现养老服务多样化，老年人根据需求自

由选择服务

老年福利 设 施 是 老 年 福 利 制 度 中 的 一 个 重 要

部分。韩国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服务，满足不

同层次老 年 人 的 服 务 需 求。韩 国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规

定，要建设老年人住宅、老年人福利会馆，向老年人

提供免费或 低 廉 的 福 利 设 施。２００７年，韩 国 对《老

人福利法》进 行 第 七 次 修 改，重 点 规 范 了 老 人 福 利

设施，将老人 福 利 设 施 分 为 老 人 居 住 福 利 设 施、老

人医疗福利 设 施、老 人 休 闲 福 利 设 施、居 家 老 人 福

利设施等４种类型（参见表１）。老年人可以根据需

求选择不 同 类 型 的 养 老 设 施。韩 国 限 制 买 卖 和 出

租老年福利住宅，规定只有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才能入

住老年福利住宅，不能向未满６０岁的人出售或出租

老年福利住宅，如有违反则给予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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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　韩国老年福利设施种类

种类 设施内容

老人居住福利设施
养老设施、老 人 福 利 住 宅、老 人 共

同生活家庭

老人医疗福利设施
老人疗养设施、老人疗养共同生活

家庭、老人专门医院

老人休闲福利设施
老人福利 会 馆、敬 老 堂、老 人 休 养

所、老人教室

居家老人福利设施
上门护理 服 务、日 间 护 理 服 务、短

期入住服务及其他服务

　　资料来源：〔韩〕统计厅：《保健、福利、社会》（２００８—２０１５

年）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ｋｏｓｉｓ．ｋｒ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ｓｔ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ｓｔ＿０１Ｌｉｓｔ．

ｊｓｐ？ｖｗｃｄ＝ＭＴ＿ＺＴＩＴＬＥ＆ｐａｒｅｎｔＩｄ＝Ａ＃ＳｕｂＣｏｎｔ．

韩国老年福利设施的济贫色彩比较明显，很多

老年人不愿意入住养老设施。因此，韩国老年福利

主要突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。为 了 有 效 利 用 有 限 的 护

理资源，政府 限 制 建 立 规 模 相 对 大 的 养 老 设 施，大

力发展居家养老护理，因此家庭护理员、日间照料、

短期入住设 施 等 居 家 服 务 内 容 非 常 受 欢 迎。从２０
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，韩国设立了老人综合社会福

利会馆，建立敬老食堂，为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

免费的餐食，给 老 年 人 提 供 社 区 福 利 服 务，方 便 老

年人的生活。２００７年 在《老 人 福 利 法》第 七 次 修 改

中，增加了建 设 老 年 集 体 生 活 之 家、老 年 集 体 疗 养

生活之家等福利设施的相关内容，为老年人提供家

庭式居住环境。

可见，韩国老年服务设施的种类多，分类 细 致，

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各种养老服务，减

轻了家庭和老年人的后顾之忧。

（三）实施收入保障政策，缓解老年人的生活之忧

韩国在保 障 老 年 人 收 入 方 面 主 要 采 取 两 种 方

式，一是实行 基 础 老 龄 年 金 制 度，二 是 支 援 老 年 人

再就业。

首先，２００７年，韩 国 在 敬 老 年 金 制 度 的 基 础 上

制定了《基础老龄年金法》（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实施），

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收入。根据《基础老龄年

金法》，韩国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始，针对７０岁以

上老年人中收入排在后６０％的人群（２００８年７月开

始扩大到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中收入排在后６０％的人

群），每人每 月 发 放８．４万 韩 元 的 养 老 金。２００９年

开始进一步扩大了范围，对年满６５周岁以上老人中

收入排在后７０％的人群每人每月发放８．８万韩元，

２０１２年开始 每 人 每 月 发 放 金 额 增 加 到９．４６万 韩

元。① 为了进一 步 保 障 低 收 入 老 年 人 的 生 活，扩 大

对老年人的福利，从２０１４年７月开始，韩国在《基础

老龄年金 法》的 基 础 上 实 施 了《基 础 年 金 法》，主 要

针对年满６５周岁以上老年人中收入排在后７０％的

人群，根据其家庭收入情况，每人每月发放１０万至

２０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。② 韩国政府逐渐扩大接受

基础老龄年 金 人 群 的 范 围，增 加 其 收 入 金 额，很 大

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。

其次，积极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就 业 支 援，保 障 老 年

人的经济收入。一方面，韩国向老年人提供适合他

们的职业岗 位，以 此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收 入，减 轻 社 会

的赡养负担。韩国老人福利部、韩国老人人力开发

院及自 治 团 体 联 合 开 发 适 合 老 年 人 的 工 作 岗 位。

在支援老年 人 就 业 方 面 主 要 包 括 公 益 型、教 育 型、

福利型、市场型、人力派遣型等形式（参见表２）。另

一方面，逐 渐 延 长 退 休 年 龄，保 障 年 老 后 的 收 入。

韩国一般企业的退休年龄为５５岁，比较早。退休后

很难找到新 的 工 作，加 上 子 女 的 教 育 费 用 增 加，导

致老年人收入减少，加剧了老年人的贫困问题。因

此，韩国于１９９１年制定了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》，规

定企业有义务雇佣一定比率以上的老年人，并雇佣

员工至６０岁。同时，韩国制定“促进老年人就业奖

励制度”，向那些雇佣年龄大、学历低的老年人的企

业提供适当的补助金，以此减轻企业在雇佣老年人

方面的负担。２００７年，韩 国 制 定《雇 佣 上 禁 止 年 龄

歧视及老年人雇佣促进法》，从招聘、工资、晋升、福

利等方面禁止企业设置年龄门槛，并制定了如果受

６５

①

②
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「２０１３年 海 外 情 勢 報 告」、第３５７頁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ｗｐ／ｈａｋｕｓｙｏ／ｋａｉｇａｉ／１４／ｄｌ／ｔ４－０４．ｐｄｆ＃
ｓｅａｒｃｈ＝’．
《国会通过基础年金法》，韩国ＮＥＷＳ　ｍａｋｅ　ＳＴＡＲ网 站，２０１４年５月３日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ｓｔａｒｓｅｏｕｌｔｖ．ｃｏｍ／ｎｅｗｓ／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－
ｉｅｗ．ｈｔｍｌ？ｉｄｘｎｏ＝２３５８１１．



雇老年人遭 受 歧 视 可 以 向 国 家 人 权 委 员 会 说 明 情

况等援助制度。２０１３年４月，韩国国会通过了相关

法案，规定从２０１６年起韩国所有公有企业和大企业

都必须将员工 的 退 休 年 龄 延 迟 至６０岁，２０１７年 起

扩大到社会全部。

可见，在人 口 急 剧 老 龄 化 的 背 景 下，韩 国 一 方

面加强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设；另一方面积极给老

年人提供担 任 社 会 角 色 的 机 会，促 进 老 年 人 就 业，

使老年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，实现社会价值。

表２　韩国老年人工作岗位类型

类型 主要内容

公益型 巡逻街道、自然环境管理、维护交通安全、保护公共设施

福利型 儿童青少年保护事业、文化福利事业、托儿所保育员

教育型 文化设施讲解员、兴趣班讲师、老年教育讲师

市场型 饮食业、干洗店、地方务农、特产品的制造及销售

人力

派遣型
加油站员工、园艺员、考试监督员、收发员

　　资料来 源：〔韩〕福 利 保 健 部：《老 人 工 作 岗 位 综 合 指 南

２００５》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ｂｌｏｇ．ｎａｖｅｒ．ｃｏｍ／ＰｏｓｔＶｉｅｗ．ｎｈｎ？ｂｌｏｇＩｄ＝

ｋｉｋｉ１００４５３８＆ｌｏｇＮｏ＝３５８５６６５６．

总之，随着 人 口 老 龄 化 加 剧，韩 国 老 年 福 利 制

度也逐渐 形 成 和 发 展 起 来。韩 国 在 完 善 老 年 福 利

事业的过程中，把老年人护理制度作为重点内容之

一，同时兼顾 老 年 人 在 养 老 金、医 疗、就 业、收 入 等

各方面的需求，建立了多元化的老年福利制度。

　　三、几点启示

　　中韩两国互为近邻，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。

虽然韩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上和中国是

同步的，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则走在中

国的前面。目前，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

阶段，但老年福利制度还不健全，存在制度覆盖面过

窄、保障水平低等诸多问题，还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

需求。因此，发展和完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

中国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。对此，

韩国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第一，制定 相 关 法 律 法 规，将 针 对 老 年 人 的 福

利制度建立在比较完善的法律基础上，使向老年人

提供福利 走 向 法 制 化 和 规 范 化。中 国 目 前 还 没 有

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法，应积极推动老年福利制

度的立法 进 程。韩 国 在 老 年 福 利 制 度 方 面 建 立 了

多部相 关 法 律 法 规，如：《生 活 保 护 法》《老 人 福 利

法》《基 础 老 龄 年 金 制 度》《老 人 长 期 疗 养 保 险 法》

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》等，以此逐步完善老年福利服

务。除立 法 外，中 国 还 迫 切 需 要 制 定 护 理 保 险 制

度，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地区差距大，使

得目前 还 不 能 马 上 出 台 全 国 性 的 护 理 保 险 制 度。

我们应加快在一些城市和地区的试点工作进程，并

逐渐扩大至 全 国 各 地，从 根 本 上 缓 解 地 区 差 距，推

动护理保险制度的制定。

第二，扩充 老 年 人 的 各 种 养 老 护 理 设 施，为 老

年人提供 多 样 化 的 养 老 护 理 服 务。中 国 老 年 福 利

服务主要是由老年福利院和敬老院等机构提供的，

但设施类型少，服务项目单一。养老院、敬老院、老

年社会福利 院、老 年 公 寓、托 老 所 等 服 务 内 容 基 本

相同，没有针对性的服务，特别是缺少针对失能、半

失能老年 人 的 护 理 服 务。韩 国 老 人 福 利 设 施 类 型

较多，各类功 能 比 较 明 确，便 于 服 务 不 同 状 况 的 老

年人。借鉴韩国经验，中国可积极构建各种类型的

养老设施，给老年人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。特别是

发展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，向老年人提供日

间照料、托老所、家庭上门服务等。

第三，积极 发 挥 健 康 老 年 人 的 余 热，增 加 老 年

人的经济收入，减轻对老年人的赡养负担。随着人

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，以及人们思想的与时俱

进，越来越多 的 老 年 人 希 望 继 续 工 作，为 社 会 的 发

展贡献力量。但是，目前我国在老年人灵活就业和

公益式参与等方面的政策不完善，影响老年人继续

工作，因此需要尽快进行相关制度建设。韩国在逐

渐延迟退休 年 龄 的 同 时，积 极 支 援 老 年 人 就 业，给

老年人提供 公 益 型、教 育 型、福 利 型、市 场 型、人 力

派遣型等各种形式的工作岗位，为老年人就业提供

方便，增加 老 年 人 的 经 济 收 入。借 鉴 韩 国 经 验，中

国可以在逐渐实行自愿退休制度的同时，大力发展

老年人职业介绍所，给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

岗位。国家可以通过建设老年人力资源信息库，免

费为老 年 人 才 登 记 入 库，及 时 收 集 老 年 人 就 业 信

息，为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提供帮助。

７５


